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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拨付、到位情况
根据《2021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株洲市渌口区2021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验收方案》等文件要求，2022年1月17日至19日，由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纪检人员及冷链建设技术人员组成的联合验收组依据验收原则、验收内容及程序、验收要求、验收主要技术参数及注意事项，对我区2021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进行验收。经企业申报、验收组验收，对11家建设主体进行了补助，项目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
（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省市关于做好2021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主申报、先建后补的原则，经摸底申报、方案制定、网上申报、公示公告等环节，2021年支持建设主体共计17个，为示范合作社、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龙船镇5个，古岳峰镇2个，龙门镇3个，南洲镇3个，渌口镇3个，龙潭镇1个，上级拟补助资金共计214万元。目前，全区11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符合要求，其中预冷库1275.85立方米、高温库2437.7立方米、低温库211.8立方米，总库容3925.35立方米。
（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分析
为更好的将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工作落到实处，成立了渌口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印发了《2021年株洲市渌口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建设主体在所在镇进行项目申报，由所在镇政府审核通过后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确定专人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信息系统和农业农村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开展网上申报，并将建设主体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接收社会各界监督。为保证建设进度和质量，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组织各建设主体开展业务交流培训，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定期到建设地点督促检查，建立项目建设主体微信群，实行项目建设进度动态督查，建设主体随时以图片形式上报建设进度，督查中及时发现和纠正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项目建成后，通过科学规范管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目前，2021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已完成验收，财政补助资金119.37万元已全部到位，自筹资金已经全部完成投资。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年全区应开展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主体17个，应到位补助资金214万元，因3家申报主体未取得农用地备案手续而无法开展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2家合作社申报主体股东内部意见产生分歧，无法开展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1家申报主体未按建设标准及要求，不符合验收条件，实际开展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主体11个，实际到位119.37万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摸底申报、方案制定、网上申报、公示公告等环节，2021年开展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实施主体17个，为示范合作社、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组织，目前该项目全面完成，其中预冷库1275.85立方米、高温库2437.7立方米、低温库211.8立方米，总库容3925.35立方米。全区11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符合要求，已按照当地产业发展实际相继投入使用，冷库、设备使用状况良好，完全符合项目建设要求，按时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农产品产后损失、延长供应周期、促进均衡供应、延伸产业链条助农增收的目的。实现直接带动11村近 3000户群众增收，直接带动果农400余人，人均增收1200元。
（2）社会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周边的农户通过务工、发展产业、参加培训、农产品收购等方式增收，参与果品、蔬菜生产，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
（3）生态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带动“株洲王十万黄辣椒”、柑橘等果蔬种植，生态效益显著。其中，渌口区龙船镇河包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株洲县信浩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渌口区龙船镇泉山家庭农场间接带动新增“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种植面积近700亩并稳定增长，生态效益显著。
（4）可持续影响
从项目的可持续性来看，实施该项目有利于果蔬产业持续壮大发展，2021年建设的11座冷库基本上覆盖了我区蔬菜和果品的主产区，这对于每年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较高价格销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项目实施的持续性较好。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年全区应开展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主体17个，应到位补助资金214万元，因3家申报主体未取得农用地备案手续而无法开展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2家合作社申报主体股东内部意见产生分歧，无法开展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1家申报主体未按建设标准及要求，不符合验收条件，实际开展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主体11个，实际到位119.37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项目申报、备案，并与建设主体签订项目建设合同，明确建设主体责任，加大项目建设督促力度，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拟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完善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主体内部财务制度、加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设备运行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健全冷链运营运行配套支持政策，有效降低了农产品损耗和物流成本，推动农产品提质增效和农业绿色发展。
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